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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與山煤煤炭進出口有限公司  

爭議的最新情況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 .09條和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根據山西法院的民事裁定，就山煤進出口向 CACT追討（ i）聲稱因 CACT

沒有向山煤進出口交付若干鋁錠而導致違約所構成的 89 ,755 ,374 .78美元

（ 700 ,091 ,923 .28港元）和利息，及（ i i）因索償所產生的費用，已移送

至公安局處理。山煤進出口任何可能關於索償（以鋁錠為主體）的賠償，

現將由中國刑事法律程序決定。  

 
CACT 的 理 解 是 隨 著 索 償 移 送 至 公 安 局 ， 山 煤 進 出 口 在 索 償 下 對 CACT   

的 民 事 法 律 訴 訟 將 會 終 止 ， 而 山 煤 進 出 口 就 索 償 對 CACT沒 有 進 一 步 的   

追索權或權利。  

 
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 公 告 乃 中 信 資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 本 公 司 」 ）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 「 上 市 規 則 」 ） 第 13 .09條 和 香 港 法 例 第 571章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 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4年 8月 27日和 2015年 9月 9日的公告，有關由山煤煤

炭進出口有限公司（「山煤進出口」），為山煤國際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向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山西法院」）提出訴訟，

其中包括，對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 CIT IC  Aus t ra l i a  Com m od i t y  T rad ing  

P t y  L im i t ed（「 CACT」）提出索償（「索償」），追討（ i）聲稱因 CACT

沒 有 向 山 煤 進 出 口 交 付 若 干 鋁 錠 而 導 致 違 約 所 構 成 的 89 ,755 ,374 .78美 元

（ 700 ,091 ,923 .28港元）和利息，及（ i i）因索償所產生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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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的股東（「股東」）和潛在投資

者更新有關索償的最新發展。  

 
山西法院的裁定  

 
根據山西法院的民事裁定，山西法院裁定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審理經

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二條，將索償移送至

青島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公安局」）處理。山煤進出口任何可能關於索償

（以鋁錠為主體）的賠償，現將由中國刑事法律程序決定。  

 
CACT的理解是隨著索償移送至公安局，山煤進出口在索償下對 CACT的民事

法 律 訴 訟 將 會 終 止 ， 而 山 煤 進 出 口 就 索 償 對 CACT沒 有 進 一 步 的 追 索 權 或   

權利。  

 
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適時向股東和潛在投資者作進一步公告以更新任何重大發展。  

 
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郭炎  

 

香港， 2017年1月19日  

 
 
在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郭炎先生、索振剛先生、孫陽先生和李素梅女士，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馬廷雄先生

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仁達先生、高培基先生和陸東先生。 

 


